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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汽車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 術科應檢須知 

（發檢定單位、應檢人、監評人員） 

一、 應檢人應依照規定時間、地點報到，逾期未到，則以棄權論，取消檢定資格。 

二、 應檢站別、試題、配分及測試時間： 
站別 試  題 配分 測試時間 

第一站 汽油引擎檢修 13 20 分鐘 

第二站 柴油引擎檢修 13 20 分鐘 

第三站 汽車底盤檢修 13 20 分鐘 

第四站 汽車電系檢修 13 20 分鐘 

第五站 全車綜合檢修 12 20 分鐘 

第六站 引擎組件拆裝、檢測及判斷 12 20 分鐘 

第七站 底盤組件拆裝、檢測及判斷 12 20 分鐘 

第八站 電系組件拆裝、檢測及判斷 12 20 分鐘 

合計   100 160 分鐘 

註記：本試題應檢測試時間含應檢人基本資料填寫、閱讀試題、故障設置、 

應檢人答案填寫、應檢設備恢復及應檢人各站輪動時間共計需 260 分鐘。 

三、 及格標準： 

(一) 各站之工作技能每一單項配分以二分法評分（即得滿分或零分）。 

(二) 各站之工作安全與態度應依評分表項目規定評分。如有扣分，則應將其事實

記錄於該項「備註」欄內，以備事後查閱。 

(三) 檢定結果總分在 70 分（含）以上者評為及格，未達 70 分者評不及格，但各

站評分表內有缺考、棄考或零分之任一記錄者，即使總分達 70 分亦評為不及

格。 

四、 應檢人除應攜帶所規定自備之物品外，其他檢定用之工具、設備、器材等，均由術

科承辦單位提供（三用電錶可自備）。 

五、各站試題構件拆卸時得使用氣動工具，唯構件安裝時不得使用。  

六、 應檢人對工具、儀器、設備應小心使用，如有損壞，視情節輕重由監評人員會同評

審長評估照價賠償或取消其檢定資格。 

七、 應檢人應遵守工廠安全規則，並隨時注意本身工作安全，如違反重大安全規定者，

經監評人員記錄具體事實，得取消其檢定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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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應檢人應保持工作區及工具、設備器材等之清潔與完整性，如有重大違規者，經監

評人員記錄事實，該站得不予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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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汽車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
第一站  汽油引擎檢修  試題

（發應檢人） 

（本站在應試現場由監評人員會同應檢人，從應檢工作崗位編號任抽一題應考） 

一、 題目：汽油引擎檢修 

二、 說明： 

(一) 應檢人檢定時之閱讀試題、發問及工具準備時間為 5 分鐘，操作測試時間為

20 分鐘，另操作測試時間結束後填寫（限已完成之檢修項目內容）答案紙及

資料查閱時間 5 分鐘。 

(二) 使用提供之儀器、工具及修護手冊，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指定之汽油噴

射引擎是否正常。 

(三) 檢測結果如有不正常，請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修至正常或依廠家規範調整。 

(四) 為保護檢定場所之電瓶及相關設備，起動引擎每次不得超過 10 秒，再次起動

時、必須間隔 5 秒以上，否則在作業程序酌予扣分。 

(五) 依據故障情況，應檢人得要求更換零件或總成。 

(六) 規定測試時間結束或提前完成工作，應檢人須將已經修復之故障項目填寫於

答案紙上。 

(七) 電路線束不設故障，所以不准拆開，但接頭除外。 

(八) 提供儀器(含專用診斷測試器)、使用說明書、修護手冊及電路圖。 

(九) 應檢人可要求指導專用診斷測試器之使用，但時間不予扣除。 

三、 評審要點： 

(一) 操作測試時間：20 分鐘。測試時間終了，經監評人員制止仍繼續操作者，則

該項工作技能項目之成績不予計分。 

(二) 技能標準： 

1.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手工具、測試儀器。 

2.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修護手冊。 

3.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測試及判斷故障。 

4.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或更換故障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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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正確填寫故障檢修項目。  

6. 能正確完成工作並確認故障(碼)被排除。 

 

(三) 作業程序、工作安全與態度：（本部分採扣分方式） 

1. 更換錯誤零件，每次扣本題總分 1 分。 

2. 必須維持整潔狀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3. 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4. 禁止任何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含起動馬達操作），違者得視其輕重扣

本題總分 1～5 分。 

5. 服裝儀容及工作態度須合乎常規，不得穿涼鞋、拖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

該本題總分 1～5 分。 

6.  必須使用方向盤護套、葉子板護套、座椅護套、腳踏墊，違者得視其輕重

扣本題總分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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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汽車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
第二站  柴油引擎檢修  試題 

（發應檢人） 

（本站在應試現場由監評人員會同應檢人，從應檢工作崗位編號任抽一題應考） 

一、 題目：柴油引擎檢修 

二、 說明： 

(一) 應檢人檢定時之閱讀試題、發問、修護手冊查閱及工具準備時間為 5 分鐘，

操作測試時間為 20 分鐘，另操作測試時間結束後填寫（限已完成之檢修項目

內容）答案紙及資料查閱時間 5 分鐘。 

(二) 使用提供之儀器、工具及修護手冊，依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指定柴油引擎是否

正常。 

(三) 檢查結果如有不正常，請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修至正常或調整至廠家規範。 

(四) 依據故障情況，應檢人得要求更換零件或總成。  

(五) 規定測試時間結束或提前完成工作，應檢人須將已經修復之故障項目填寫於

答案紙上。 

(六) 提供儀器（含專用診斷測試器）、使用說明書、修護手冊及電路圖。 

(七) 電路線束不設故障，所以不准拆開，但接頭除外。 

(八) 為保護檢定場所之電瓶及相關設備，起動引擎每次不得超過 10 秒鐘，再次起

動時必須間隔 5 秒鐘以上，否則在作業程序酌予扣分。 

三、 評審要點： 

(一) 操作測試時間：20 分鐘。測試時間終了，經監評人員制止仍繼續操作者，則

該項工作技能項目之成績不予計分。 

(二) 技能標準： 

1.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手工具、測試儀器。 

2.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修護手冊。 

3.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測試及判斷故障。 

4.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或更換故障零件。 

5. 能正確填寫故障檢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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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正確完成工作並確認故障(碼)被排除。 

(三) 作業程序及工作安全與態度（本項為扣分項目）： 

1. 更換錯誤零件，每次扣本題總分 1 分。 

2. 必須維持整潔狀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3. 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4. 禁止任何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含起動馬達操作），違者得視其輕重扣

本題總分 1～5 分。 

5. 服裝儀容及工作態度須合乎常規，不得穿涼鞋、拖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

該本題總分 1～5 分。 

6. 必須使用方向盤護套、葉子板護套、座椅護套、腳踏墊，違者得視其輕重

扣本題總分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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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汽 車 修 護 乙 級 技 術 士 技 能 檢 定 
第三站  汽車底盤檢修  試題 

（發應檢人） 

（本站在應試現場由監評人員會同應檢人，從應檢試題中任抽一題應考） 

一、 題目：檢修汽車底盤  

二、 說明： 

(一) 應檢人檢定時之閱讀試題、發問、修護手冊查閱及工具準備時間為 5 分鐘，

操作測試時間為 20 分鐘，另操作測試時間結束後填寫（限已完成之檢修項目

內容）答案紙及資料查閱時間 5 分鐘。 

(二) 使用提供之儀器、工具及修護手冊，依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指定之汽車底盤各

系統是否正常。 

(三) 檢查結果如有不正常，請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修至正常或調整至廠家規範。 

(四) 電路線束不設故障，所以不准拆開，但接頭除外。 

(五) 依據故障情況，應檢人得要求更換零件或總成。 

(六) 規定測試時間結束或提前完成工作，應檢人須將已經修復之故障項目填寫於

答案紙上。 

(七) 提供儀器(含專用診斷測試器)、使用說明書、修護手冊及電路圖。 

(八) 應檢人可要求指導專用診斷測試器之使用，但時間不予扣除。 

(九) 本站在應試現場由監評人員會同應檢人，從下列試題中任抽一題應考 

第一題：汽車防鎖死煞車系統檢修 

第二題：汽車前輪定位檢修 

第三題：汽車煞車系統檢修 

第四題：汽車動力轉向系統檢修 

第五題：汽車自動變速系統檢修 

三、 評審要點：  

(一) 操作測試時間：20 分鐘。測試時間終了，經監評人員制止仍繼續操作者，則

該項工作技能項目之成績不予計分。  

(二) 技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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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手工具。 

2.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測試儀器、量具。 

3.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修護手冊。 

4.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測試及判斷故障。 

5.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或更換故障零件。 

6. 能正確填寫故障檢修項目。  

7 能正確完成工作並確認故障(碼)被排除。 

(三) 作業程序、工作安全與態度：（本項為扣分項目） 

1. 更換錯誤零件，每次扣本題總分 1 分。 

2. 必須維持整潔狀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3. 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4. 禁止任何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含起動馬達操作)，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

題總分 1～5 分。 

5. 服裝儀容及工作態度需合乎常規，不得穿涼鞋、拖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

該本題總分 1～5 分。 

6. 必須使用方向盤護套、葉子板護套、座椅護套、腳踏墊，違者得視其輕重

扣本題總分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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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汽車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
第四站  汽車電系檢修  試題 

（發應檢人） 

（本站在應試現場由監評人員會同應檢人，從應檢試題中任抽一題應考） 

一、 題目：汽車電系檢修 

二、 說明： 

(一) 應檢人檢定時之閱讀試題、發問及工具準備時間為 5 分鐘，操作測試時間為

20 分鐘，另操作測試時間結束後填寫（限已完成之檢修項目內容）答案紙及

資料查閱時間 5 分鐘。 

(二) 使用儀器、工具按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指定之汽車電系是否正常。 

(三) 檢查結果如有不正常，請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修至正常或調整至廠家規範。 

(四) 依據故障情況，應檢人得要求更換零件或總成。 

(五) 規定測試時間結束或提前完成工作，應檢人須將已經修復之故障項目填寫於

答案紙上。 

(六) 提供儀器(含專用診斷測試器)、使用說明書、修護手冊及電路圖。 

(七) 應檢人可要求指導專用診斷測試器之使用，但時間不予扣除。 

(八) 電路線束不設故障，所以不准拆開，但接頭除外。 

(九) 本站在應試現場由監評人員會同應檢人，從下列試題中任抽一題應考。 

第一題：汽車起動及充電系統（限 IC 式發電機）檢修 

第二題：汽車燈光系統檢修 

第三題：汽車空調系統檢修 

第四題：汽車雨刷系統檢修 

第五題：汽車喇叭及儀錶系統檢修 

第六題：汽車電動門鎖及車窗系統檢修 

(十一) 工作完畢，整理現場。 

三、 評審要點： 

(一) 操作測試時間：20 分鐘。測試時間終了，經監評人員制止仍繼續操作者，則

該項工作技能項目之成績不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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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能標準： 

1.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手工具。 

2.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測試儀器、量具。 

3.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修護手冊。 

4.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測試及判斷故障。 

5.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或更換故障零件。 

6. 能正確填寫故障檢修項目。  

7. 能正確完成工作並確認故障(碼)被排除。 

(三) 作業程序、工作安全與態度：（本項為扣分項目） 

1. 更換錯誤零件，每次扣本題總分 1 分。 

2. 必須維持整潔狀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3. 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4. 禁止任何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含起動馬達操作)，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

題總分 1～5 分。 

5. 服裝儀容及工作態度需合乎常規，不得穿涼鞋、拖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

該本題總分 1～5 分。 

6. 必須使用方向盤護套、葉子板護套、座椅護套、腳踏墊，違者得視其輕重

扣本題總分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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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汽車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
第五站  全車綜合檢修  試題 

（發應檢人） 

（本站在應試現場由監評人員會同應檢人，從應檢工作崗位編號任抽一題應考） 

一、 題目：全車各系統檢修 

二、 說明： 

(一) 應檢人檢定時之閱讀試題、發問、修護手冊查閱及工具準備時間為 5 分鐘，

操作測試時間為 20 分鐘，另操作測試時間結束後填寫（限已完成之檢修項目

內容）答案紙及資料查閱時間 5 分鐘。 

(二) 本試題以實車檢修實施測試，應檢人依檢修記錄表就監評人員指定之檢修項

目，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對指定之車輛實施檢修。 

(三) 在應檢過程中，如必須有二人始能操作時，得主動請求助理人員協助。 

(四) 依據故障情況，應檢人得要求更換零件或總成。 

(五) 規定測試時間結束或提前完成工作，應檢人需將檢查結果填寫於記錄表與答

案紙上。 

(六) 提供儀器(含專用診斷測試器)、使用說明書、修護手冊及電路圖。 

(七) 應檢人可要求指導專用診斷測試器之使用，但時間不予扣除。  

(八) 電路線束不設故障，所以不准拆開，但接頭除外。 

三、 評審要點： 

(一) 操作測試時間：20 分鐘。測試時間終了，經監評人員制止仍繼續操作者，則

該項工作技能項目之成績不予計分。 

(二) 技能標準： 

1.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手工具。 

2.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測試儀器。 

3.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修護手冊。 

4.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查、測試及判斷故障。 

5.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調整或更換故障零件。 

6. 能正確填寫故障檢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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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能正確完成工作並確認故障(碼)被排除。 

(三) 作業程序、工作安全與態度：（本項為扣分項目） 

1. 檢修項目之檢查結果未填寫、判斷錯誤或更換錯誤零件，每次扣本題總分

1 分。 

2. 必須維持整潔狀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3. 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4. 禁止任何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 (含起動馬達操作)，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

題總分 1～5 分。 

5. 服裝儀容及工作態度需合乎常規，不得穿涼鞋、拖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

本題總分 1～5 分。 

6. 必須使用方向盤護套、葉子板護套、座椅護套、腳踏墊，違者得視其輕重

扣本題總分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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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汽車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
第六站 引擎組件拆裝、檢測及判斷

試題（發應檢人） 

（本站在應試現場由監評人員會同應檢人，從應檢工作崗位編號任抽一題應考） 
 

一、 題目：引擎組件拆裝、檢測及判斷 

二、 說明： 

(一) 應檢人檢定時之閱讀試題、發問、修護手冊查閱及工具準備時間為 5 分鐘，

操作測試時間為 20 分鐘，另操作測試時間結束後填寫（限已完成之檢測項目

內容）答案紙及資料查閱時間 5 分鐘。 

(二) 使用提供之工具、儀器、設備及修護手冊，依工作程序拆裝、檢測及判斷指

定之引擎組件是否正常。 

(三) 為保護檢定場所之電瓶及相關設備，起動引擎每次不得超過 10 秒，再次起動

時、必須間隔 5 秒以上，否則在作業程序酌予扣分。 

(四) 應檢人不得要求更換檢定設備。 

(五) 規定測試時間結束或提前完成工作，應檢人須將檢查測量結果填寫在答案紙

上。 

(六) 引擎組件組裝、調整、測量、檢查後，須在答案紙上填入標準值及實測值。 

(七) 電路線束不設故障，所以不准拆開，但接頭除外。 

(八) 提供儀器（含專用診斷測試器）、使用說明書、修護手冊及電路圖。 

(九) 應檢人可要求指導專用診斷測試器之使用，但時間不予扣除。 

(十) 本站在應試現場由監評人員會同應檢人，從下列試題中任抽一題應試 

第一題：活塞拆裝及汽缸失圓、斜差測量 

第二題：DOHC 引擎正時皮帶拆裝及檢查 

第三題：電腦點火電子分電盤拆裝、基本點火正時調整 

第四題：空氣流量感知器總成拆裝及檢測 

第五題：柴油引擎噴油嘴總成拆裝及檢測 

第六題：柴油引擎氣門腳間隙檢查及調整 

(十一) 工作完畢，整理現場。 



14 

三、評審要點： 

(一) 操作測試時間：20 分鐘。測試時間終了，經監評人員制止仍繼續操作者，則

該項工作技能項目之成績不予計分。 

(二) 技能標準： 

1.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手工具。 

2.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測試儀器、量具。 

3.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修護手冊。 

4.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測試及判斷。 

5.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完成組裝、調整。 

6.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測組裝後之性能。 

7. 能正確填寫檢測項目。 

(三) 作業程序、工作安全與態度：（本項為扣分項目） 

1. 必須維持整潔狀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2. 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3. 禁止任何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含起動馬達操作)，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

題總分 1～5 分。 

4. 服裝儀容及工作態度須合乎常規，不得穿涼鞋、拖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

該本題總分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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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汽車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
第七站 底盤組件拆裝、檢測及判斷

試題（發應檢人） 

（本站在應試現場由監評人員會同應檢人，從應檢工作崗位編號任抽一題應考） 
 

一、 題目：底盤組件拆裝、檢測及判斷 

二、 說明： 

(一) 應檢人檢定時之閱讀試題、發問、修護手冊查閱及工具準備時間為 5 分鐘，

操作測試時間為 20 分鐘，另操作測試時間結束後填寫（限已完成之檢測項目

內容）答案紙及資料查閱時間 5 分鐘。 

(二) 使用提供之工具、儀器、設備，及修護手冊，依工作程序拆裝、檢測及判斷

指定之底盤組件是否正常。 

(三) 應檢人不得要求更換檢定設備。 

(四) 規定測試時間結束或提前完成工作，應檢人須將檢測結果填寫在答案紙上。 

(五) 底盤組件組裝、調整、測量、檢查後，須在答案紙上填入標準值及實測值。 

(六) 油管不設故障，所以不准拆開。 

(七) 提供儀器、使用說明書、修護手冊。 

(八) 本站在應試現場由監評人員會同應檢人，從下列試題中任抽一題應試 

第一題：自動變速箱分解組合及測量 

第二題：碟式煞車拆裝及檢測 

第三題：大型車前輪鼓式煞車拆裝及檢測 

第四題：車輪拆裝及平衡校正 

第五題：大型車離合器總泵檢測及調整 

第六題：大型車差速器總成分解檢查組合 

(九) 工作完畢，整理現場。 

三、 評審要點： 

(一) 操作測試時間：20 分鐘。測試時間終了，經監評人員制止仍繼續操作者，則

該項工作技能項目之成績不予計分。 

(二) 技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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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手工具。 

2.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測試儀器、量具。 

3.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修護手冊。 

4.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測及判斷。 

5.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完成組裝、調整。 

6.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測組裝後之性能。 

7. 能正確填寫檢測項目。 

(三) 作業程序、工作安全與態度：（本項為扣分項目） 

1. 必須維持整潔狀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2. 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3. 禁止任何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含起動馬達操作)，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

題總分 1～5 分。 

4. 服裝儀容及工作態度需合乎常規，不得穿涼鞋、拖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

該本題總分 1～5 分。 

5.  必須使用方向盤護套、葉子板護套、座椅護套、腳踏墊，違者得視其輕重

扣本題總分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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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汽車修護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
第八站 電系組件拆裝、檢測及判斷

試題（發應檢人） 

（本站在應試現場由監評人員會同應檢人，從應檢工作崗位編號任抽一題應考） 
 

一、 題目：電系組件拆裝、檢測及判斷 

二、 說明： 

(一) 應檢人檢定時之閱讀試題、發問、修護手冊查閱及工具準備時間為 5 分鐘，

操作測試時間為 20 分鐘，另操作測試時間結束後填寫（限已完成之檢測項目

內容）答案紙及資料查閱時間 5 分鐘。 

(二) 使用授予之工具、儀器、設備及修護手冊，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拆裝、檢測

及判斷指定之電系組件是否正常。 

(三) 為保護檢定場所之電瓶及相關設備，起動引擎每次不得超過 10 秒，再次起動

時、必須間隔 5 秒以上，否則在作業程序酌予扣分。 

(四) 應檢人不得要求更換檢定設備。 

(五) 規定測試時間結束或提前完成工作，應檢人須將檢測結果填寫在答案紙上。 

(六) 電系組件組裝、調整、測量、檢查後，請在答案紙上填入標準值及實測值。 

(七) 電路線束不設故障，所以不准拆開，但接頭除外。 

(八) 提供儀器（含專用診斷測試器）、使用說明書、修護手冊及電路圖。 

(九) 應檢人可要求指導專用診斷測試器之使用，但時間不予扣除。 

(十) 本站在應試現場由監評人員會同應檢人，從下列試題中任抽一題應試 

第一題：發電機性能測試 

第二題：起動馬達性能測試 

第三題：頭燈總成換裝及調整 

第四題：汽車感測元件檢測 

第五題：柴油引擎快速預熱系統檢測 

第六題：恒溫空調系統檢測 

(十一) 工作完畢，清理現場。 

三、 評審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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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操作測試時間：20 分鐘。測試時間終了，經監評人員制止仍繼續操作者，則

該項工作技能項目之成績不予計分。 

(二) 技能標準： 

1.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手工具。 

2.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測試儀器、量具。 

3. 能正確選擇及使用修護手冊。 

4.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測及判斷。 

5.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完成組裝、調整。 

6. 能正確依修護手冊工作程序檢測組裝後之性能。 

7. 能正確填寫檢測項目。 

(三) 作業程序、工作安全與能度：（本項為扣分項目） 

1. 工作區必須維持整潔狀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2. 工具、儀器使用後必須歸定位，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題總分 1～5 分。 

3. 禁止任何危險動作及損壞工作物(含起動馬達操作)，違者得視其輕重扣本

題總分 1～5 分。 

4. 服裝儀容及工作態度須合乎常規，不得穿涼鞋、拖鞋，違者得視其輕重扣

該本題總分 1～5 分。 

5. 必須使用方向盤護套、葉子板護套、座椅護套、腳踏墊，違者得視其輕重

扣該本題總分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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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汽車修護職類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時間配當表 

每一檢定場，每日排定測試場次為上、下午各 1 場；程序表如下： 
 

時 間 內 容 備 註

07：30－08：00 1.監評前協調會議（含監評檢查機具設備） 
2.應檢人報到完成  

 

 

 

 

 

 

 

各站測試時間依

試題規定 

 

 

08：00－13：0 0 

一 
1.應檢人應檢站別輪動分配及位置說明。 
2.應檢場地設備、自備機具及材料供應等作業說明 
3.測試應注意事項說明 

4.應檢人試題疑義說明 
5.引導應檢人檢查機具設備 
6.其他事項 
二、 

1.第一場測試 

2.應檢人至各站由監評人員陪同抽題應試 

3.各站監評人員成績彙整、統計、登錄、檢核及彌封 

4.監評人員相關表件檢核及簽名 
 

13：00－13：30 1.監評人員休息用膳時間 
2.第二場應檢人報到完成 

 

13：30－18：30 

一、 
1.應檢人應檢站別輪動分配及位置說明 
2.應檢場地設備、自備機具及材料供應等作業說明 
3.測試應注意事項說明 

4.應檢人試題疑義說明 
5.引導應檢人檢查機具設備 
6.其他事項 
二、 
1.第二場測試。 

2.應檢人至各站由監評人員陪同抽題應試 

3.各站監評人員成績彙整、統計、登錄、檢核及彌封 

4.監評人員相關表件檢核及簽名 

 

 

 

 

各站測試時間依

試題規定 

 

18：30 檢討會（監評人員及術科測試辦理單位視需要召開）  

 


